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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视野下的纺织品摩擦 

——法律应对纺织品特保措施 

黄东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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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13日，美国宣布对来自我国的针织棉衬衫等3个类型纺织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事隔5天，美

国再次于5月18日宣布对中国的男式梭织衬衫等4种纺织品设限。祸不单行，5月27日，欧盟正式提出对我

国亚麻衬衫等2个类型的纺织品设限，同时对我国套头衫等7种产品进行特保调查，准备对这些产品采取同

样的贸易限制。 

    面对欧美的贸易限制，国内舆论一片大哗，纷纷指责欧美违背公平贸易原则，对中国采取歧视性贸易

手段。国际贸易评论中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商报》直指美国的行为"充分暴露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无视

WTO规则的真实面目"。 

    其实，早在这个中国纺织品"陷入四面楚歌"的5月，美国等WTO成员就已开始对中国纺织品设限。2003

年12月，美国对我国棉制袍服等3种产品设限。2004年10月，美再次对我国3种袜类产品设限。2004年12

月，土耳其对中国42种纺织品设限。只不过，当时的贸易限制还没有形成今天的燎原之势，因而尚未引起

足够的关注。 

    纺织品之于我国的重要意义无庸赘言：中国是世界纺织品生产第一大国，出口第一大国；从业人员达

1900万；2004年出口额951亿美元，占了世界纺织品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根据官方统计，欧美对中国纺

织品设立的贸易限制将直接影响中国大约200亿美元的出口和130万人的就业。无外乎这些贸易限制引发了

如此大的反响--各国对我国纺织品的贸易限制直接影响了我国加入WTO巨大的经济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可

能因其对就业的影响而影响我国的社会安定。 

    欧美等国的行为真是"无视WTO规则的真实面目"吗？答案即是，也不是。 

    应当说这些贸易限制是有一定的法律依据的，那就是我国加入WTO法律文件之一的《中国加入工作组

报告书》第242段。由于第242段条约用语，套用WTO市场准入部门官员Jean-Pierre Lapalme今年6月1日在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主持召开的一个专门针对纺织品议题的研讨会上的评价，实在是"松散"（loose），"松

散"到任何一个WTO成员，只要想利用这个条款达到限制中国贸易的目的，非经由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国

将难以直接通过舆论，获得全面的国际道义支持。因为严格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非经由WTO"法庭"裁决，

我们难以说服国际社会，欧美等国的限制违反了WTO规则。这些国家当然也知道这个道理。因此，无论你

如何反对，我照限不误。更何况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纺织品超强的国际竞争力，已经引起了我们的同盟--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担忧。要知道，这些国家大都也是在靠着纺织品，吃贸易自由化这口饭。 

    客观地说，对第242段进行法律解释的结果显示，欧美针对中国纺织品的立法以及基于这些立法采取

的贸易限制措施是违反WTO规则的。但是，既然条约用语如此之"松散"，违反WTO规则的结论是基于你自己

国家的法律解释，因此，其他成员大可不予买帐。毕竟，谁是谁非，裁定者是WTO争端解决机构，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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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指责欧美违反自由贸易规则，对中国采取歧视性限制手段，其实质，是指责这些

国家缺乏贸易品行，没有自觉放弃第242段条约用语"松散"这个可乘之机；暴露出来的，是我们还不善于

运用法律，在这个规则导向型的WTO法律体制中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

十分值得反思的问题。 

    "以邻为善"，"和为贵"，这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国际事务中，我们似乎更习惯于外交斡旋，友好

协商，希望各国能够在平等、互利、公平、公正的国际原则基础上就分歧达成一致。因此，当中国产品因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而不断遭受反倾销重挫的时候，我们做得最多的，是游说各睦邻一一承认我们的市场地

位，认为这样可以彻底解决问题。殊不知，没有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却经常在为着欧美等国反倾销执法的不公而闹上WTO"法庭"。可见经济利益之争，才是贸易摩擦产生的根

本原因。而解决WTO这个法律体系下产生的贸易摩擦，其最好的办法，还是用之以法律的手段。正所谓"解

铃还需系铃人"。 

    之所以说法律是解决WTO贸易纠纷的首选，尤其是在自己方还占着理儿的情况下，是因为WTO协定项下

的条约义务，虽然实质上仍属于国际条约义务，但此国际条约义务，其遵守和执行所遵循的，却是一套独

特的规则。这个规则，在WTO成立以后，1996年上诉机构审理的第二个上诉案件--"日本酒精饮料"中，得

以清晰的阐述。上诉机构在该案中明确指出： 

    

"《WTO协定》是一个国际条约，其实质相当于一个国际合同。达成这些协定条款本身

表明，WTO成员是在行使国家主权，追求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达成的协定。为获得作

为一个WTO成员可以获得的利益，作为交换，各成员同意根据《WTO协定》的承诺来行

使其国家主权"。 

    这个裁定清楚表明，WTO协定所遵循的，是条约约定至上的原则，不考虑条约约定本身以及约定实施

结果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可以说，诸如公平、合理这样一些法律所遵循的正义原则，在WTO法律体系中，

都让渡给了合同自由约定这个法律最基本、也最为重要的法理学原则。 

    如果我们认为加入WTO是基于"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平衡"，则其他国家根据条约约定实施的贸易限制就

应当是早已预见到的事。如果我们认为对方滥用了条约约定，最好的办法，还是还之以法律的手段--

WTO"法庭"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国际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 

    相关文章： 

        欧美引用“242条款”缺乏根据 

        产品责任的法经济分析 

        去意识形态化——WTO法律机制解决中美贸易摩擦 

        欧盟对中国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立法的法律分析 

        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立法的法律分析 

        美国对中国袜类产品实施的特别保障措施法律分析 

        WTO法律框架下中国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 

        贸易摩擦，政治？外交？还是法律？ 

        中国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条款的法律适用 

        WTO协定条款之间的相互适用 

更多>>            

 

网站简介 | 招聘信息 | 投稿热线 | 意见反馈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版权所有 请勿侵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 邮编:100720       


